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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卢秉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静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韶挺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李晶晶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80-6628937 

传真 0580-3095713 

电子邮箱 leedhj@126.com 

公司网址 www.zjfj.net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316104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7,450,992.37 94,721,513.44 2.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694,545.63 34,353,496.72 30.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94 1.49 30.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13% 63.7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4.13% 63.73%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2,859,770.50 92,728,975.52 10.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41,048.91 6,291,928.62 64.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067,806.6 4,952,745.7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5,624.21 13,908,303.44 -2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6.16% 16.7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2.94% 13.1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7 66.6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9,232,000 40.00% 0 9,232,000 4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304,722 14.32% 0 3,304,722 40.00% 

      董事、监事、高管 1,311,278 5.68% 0 1,311,278 5.6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3,848,000 60.00% 0 13,848,000 6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914,166 42.96% 0 9,914,166 60.00% 

      董事、监事、高管 3,933,834 17.04% 0 3,933,834 17.04%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3,080,000 - 0 23,08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卢秉刚 13,218,888 0 13,218,888 57.27% 9,914,166 3,304,722 

2 卢超 5,245,112 0 5,245,112 22.73% 3,933,834 1,311,278 

3 舟山秉和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4,616,000 0 4,616,000 20.00% 0 4,616,000 



伙） 

合计 23,080,000 0 23,080,000 100.00% 13,848,000 9,232,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卢秉刚和卢超之间系父子关系，卢秉刚同时系舟山秉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有限合伙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秉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7.27%的股份，并通过舟山秉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5.24%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72.51%的股份，其基本情况如下：卢秉刚，

男，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79 年 12 月至 1993 年 12 

月，历任舟山海洋渔业公司修造厂工段长、车间党支部书记等职； 

1994 年 1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舟山市普陀造漆厂厂长助理；200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历任浙江

飞鲸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2015 年 8 月至今，任浙江飞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一致行动人：卢超先生和实际控制人卢秉刚先生系父子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22.73%的股份，其基本

情况如下： 

卢超，男，生于1989年，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年6月温州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医学学士

学位，2013年8月进入普陀中医院工作。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予以确认：(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根据新收入准则，确认

收入的方式应当反映主体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模式，收入的金额应当反映主体因交付该等商品

或服务而预期有权获得的对价金额。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1)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2)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

在建的商品；(3)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

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是，履约进度不

能合理确定的除外。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

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

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交易价格，是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公司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以及公司预

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作为负债进行会计处理，不计入交易价格。合同中存在可变对价的，公司按照

期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但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

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公司按照假

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



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预收款项的处理。 

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中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

或合同负债。公司拥有的、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收款项单独列示。

同时，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相关会计政策、有重大影

响的判断(可变对价的计量、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方法、估计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

所用的假设等)、与客户合同相关的信息(本年收入确认、合同余额、履约义务等)、与合同成本有关的

资产的信息等。 

采用新收入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的具体影响如下： 

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

系销售商品取得的收入，收入确认时点为将商品控制权转移至客户时确认收入，采用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除财务报表列报(详见下表)以外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

则的差异追溯调整当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570,814.78 - -1,570,814.78 

    合同负债 不适用 1,390,101.58 1,390,101.58 

其他流动负债 120,000.00      300,713.20 180,713.20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